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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同意原则的表里：15 世纪英国乡绅 
书信中的日常婚姻

黄 春 高

摘  要：15 世纪英国帕斯顿等三大乡绅家族的书信，是研究经济社会史

的重要史料。以 1469 年玛杰里·帕斯顿的婚姻个案为切入点，并以中世纪基

督教的婚姻同意原则为大背景，对 15 世纪英国乡绅的婚姻观念与实践进行实

证研究，可以发现：关于同意原则对于基督大众的规训和支配作用，不宜作过

度解读；同样，对于同意原则下婚姻所突显的自主、自由和爱情等现代性特

征，不宜过分强调。乡绅书信为我们描绘出充满画面感的日常婚姻，其中偶有

如玛杰里 “爱情和自主”婚姻的另类点缀，但就乡绅的日常婚姻而言，仍然是

土地财产和身份地位等传统要素在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同意原则  乡绅书信  基督教  婚姻观  英国中世纪

1469 年，英国乡绅帕斯顿家族的女孩玛杰里·帕斯顿与管家理查德·卡勒私

订终身。婚事虽遭到家族强烈反对，他们还是结为夫妻。这一在当时引起相当反响

的事件，为现代学者所瞩目。贝内特、哈斯科勒、巴贝尔、穆莱等人不同的解读视

角，突出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肯定和赞扬。A尤其是，他们将玛杰里的婚姻看作对

 A   H. S. Bennett, The Pastons and Their England: Studies in an Age of Tran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42-46; Ann S. Haskell, “The Paston Women on 
Marriage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Viator, Vol. 4, 1973, pp. 459-471; Richard Barber, 
ed., The Pastons: A Family in the Wars of the Roses,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84, 
pp. 148-155; Jacqueline Murray, “Individualism and Consensual Marriage: Some Evidence 
from Medieval England,”  in Constance M. Rousseau and Joel T. Rosenthal, eds., Women, 
Marriage and Family in Medieval Christendom: Essays in Memory of Michael M. Sheehan, 
C.S.B., Kalamazoo: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1998, pp. 12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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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突破，强调婚姻中的现代性即个人主义、自由选择、情感至上等特征。这样

的观点与对教会法同意原则的现代性特征的寻求相呼应。A在后者看来，同意原则

不仅在理论上为婚姻双方提供了选择的权利，而且有效地运用于现实婚姻中。B在

这一意义上，玛杰里的婚姻就属于教会同意原则作用下婚姻自主选择的典范。C然

而，过分强调现代性，夸大同意原则对于日常婚姻的作用与影响，甚至将原则看作

现象本身，应该引起学界的反思。D仔细研读 15 世纪帕斯顿、斯托诺尔和普拉姆

普顿三大乡绅家族留下的大量书信，E不难发现，被拿来做范例的玛杰里的婚姻，

 A   Michael M. Sheehan, Marriage, Family, and Law in Medieval Europe: Collected Studies, ed. 
James K. Farg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p. 38-76, 87-176; Christopher 
N. L. Brooke, The Medieval Idea of Marri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37-143; Philip L. Reynolds, How Marriage Became One of the Sacraments: The Sacramental 
Theology of Marriage from Its Medieval Origins to the Council of Tr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71-175; 林中泽：《西欧中世纪教会法中的婚姻与性》，《历史研究》
1997 年第 4 期；彭小瑜：《中古西欧骑士文学和教会法里的爱情婚姻观》，北京大学历史学

系编：《北大史学》第 6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29 —152 页。

 B   John T. Noonan Jr., “Power to Choose,” Viator, Vol. 4, 1973, pp. 419-434; Neil Cartlidge, 
Medieval Marriage: Literary Approaches, 1100-1300, Cambridge: Boydell & Brewer Ltd., 
1997, pp. 1-21; D. L. d’Avray, Medieval Religious Rationalities: A Weberia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22-149, 164-169; Frederik Pedersen, 
Marriage Disputes in Medieval England, London and Rio Grande: The Hambledon Press, 
2000, pp. 207-213; R. H. Helmholz, Marriage Litigation in Medieval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87-189; Alan Macfarlane, 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 Modes of Reproduction 1300-184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p. 119-147.

 C   早有学者将玛杰里的婚姻与教会同意原则联系在一起，参见 Ann S. Haskell, “The Paston 
Women on Marriage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pp. 459-471; Richard Barber, ed., The 
Pastons: A Family in the Wars of the Roses, p. 153.

 D   学界对现代性观点的反思，在教会婚姻原则以及婚姻实践等方面也已展开，参见
Audrey B. Davidson and Robert B. Ekelund Jr., “The Medieval Church and Rents  from 
Marriage Market Regul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32, 
1997, pp. 215-245; Conor McCarthy, Marriage in Medieval England: Law, Literature and 
Practice,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4, pp. 159-164; Anna Dronzek, “Gender 
Roles and  the Marriage Market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Ideals and Practices,”  in 
Isabel Davis, Miriam Müller and Sarah Rees Jones, eds., Love, Marriage, and Family T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Turnhout: Brepols Publishers n. v., 2003, pp. 63-76. 有研究认为，

教会同意原则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参见俞金尧：《西欧婚姻、家庭与人口史研究》，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 年，第 58 —83 页。

 E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Richard Beadle and Colin Richmond, eds., Pastons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ristine 
Carpenter, ed., Kingsford’s Stonor Letters and Papers, 1290-1483, Cambridge: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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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印证同意原则的现代性阐释。A本文以三大家族的书信为核心材料，B从玛

杰里·帕斯顿的婚姻切入，考察三大家族的日常婚姻，分析英国乡绅阶层婚姻选择

的心理与行为，揭示同意原则与婚姻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上帝面前真正的妻子”：玛杰里·帕斯顿的婚姻冲突

1469 年，英格兰诺福克郡新兴乡绅帕斯顿家族，发生了一桩在他们看来极其

丢脸的事件。约翰·帕斯顿一世的女儿玛杰里·帕斯顿与管家理查德·卡勒私订终

身。这一行为，在当地引起不小波动。从留存下来的该家族数封书信中，能够较为

完整地了解有关情形。

第一封信是理查德·卡勒写给玛杰里·帕斯顿的，时间大约为 1469 年。在

信中，卡勒向玛杰里表达爱意。他写道：“我的女士和女主人，上帝面前我真

正的妻子……鉴于我们之间已经结成伟大的婚姻联结，以及我们之间伟大的爱

情……”C但他们的爱情遭到玛杰里家人的反对，女孩事实上被禁足，他们大概有

两年没有通信联系。

第二封信是待在老家的约翰·帕斯顿三世写给兄长约翰·帕斯顿二世的，时间

是 1469 年 5 月。约翰三世在信的开头专门提及妹妹玛杰里的婚姻，他写道：“我知

道你已经听说了理查德·卡勒的谋划，即他跟我们那无礼的妹妹正在达成的协议。

至于他们写信说此事得到我的允许……那是他们在撒谎。”约翰三世表示坚决反对：

“为了不让他们有任何幻想，我回答说，即使我父亲，上帝怜悯他，还活着且同意此

事，我母亲和你也同意，他（理查德·卡勒——引者注）也绝对不会获得我的同意，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an kirby, ed., The Plumpton Letters and Pap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帕斯顿家族的书信及文书有 1000 件左右，斯托诺尔家

族有 350 多件，普拉姆普顿家族有 390 多件。以三大家族的书信作为史料未见于国内历

史研究，仅有一本文学性英文著作译成中文书籍，参见奈特编：《帕斯顿信札：一个望

族的兴衰》，田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A   传统观点认为，现代之前的婚姻，不自主、缺乏爱情、钱财地位至上等特征最为突出。

参见 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Abridge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9, pp. 21-24.

 B   书信作为史料的真实性或者客观性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书信乃历史与虚

构之间的存在（Christian Høgel and Elisabetta Bartoli, eds., Medieval Letters: Between Fiction and 
Document, Turnhout: Brepols Publishers n. v., 2015, pp. 1-8）。贝内特说，要给予这些坦诚书写

的普通人以文学史更高的位置（H. S. Bennett, “Fifteenth-Century Secular Prose,”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Vol. 21, No. 84, 1945, pp. 257-263）。撇开文学性不谈，单是这些书信呈现“不

是为了书写而书写”（伍尔芙用语）的特征（Virginia Woolf, The Common Reader, First Ser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25, p. 10），就成为极其珍贵的史料。

 C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49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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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妹妹去弗兰姆林翰卖蜡烛和芥末。”A

第三封信是母亲玛格丽特·帕斯顿写给约翰二世的，时间是 1469 年 9 月 10 日或

11 日。母亲玛格丽特向儿子叙说玛杰里婚姻事件的后续进展。玛格丽特和婆婆曾去

见诺维奇的主教，请求在约翰二世以及其他关键人物到场之前，不要急于处理此事。

但主教认为此事不能再拖，应该尽快进行调查。随后主教询问玛杰里是否跟卡勒确立

了婚姻关系，并劝说玛杰里放弃初衷。玛杰里说，她确实已经与卡勒宣誓结合。主教

劝说无效，便延迟对此事的裁决。对此，玛格丽特深感伤心和失望，竟对儿子这样

说：“你记住，我也一样记住，我们只当失去她这个废物，不要太放在心上。”B

第四封信是约翰二世写给玛格丽特的，时间是 1469 年 10 月。约翰说关于妹妹

和卡勒的事情，他希望母亲代表自己去请求主教将婚姻“推迟到圣诞节”，“希望到

那时能够找到补救办法”；要是他们匆忙结婚，请质问卡勒：“他与她相处的目的何

在，他又将如何引领她，他将居住在何处？”C

除此四封信件之外，还有其他书信透露相关信息。1469 年 4 月，玛格丽特在信

中要求约翰二世赶紧将妹妹玛杰里带到外地，因为她们已经“彼此厌烦了”。此时

的“厌烦”可能是玛杰里被禁足 2 年的写照：一个不懂事的女儿，一个顽固保守的

母亲，天天彼此相看两相厌。缘由当然在于那桩婚姻。在 1469 年 9 月底的信中，玛

格丽特向约翰二世抱怨，卡勒现在不再去收租了，除非你下令，他才会去管账。显

然，这是卡勒内心情绪的某种反映，也是婚姻冲突之后双方矛盾的延续。可能是在

1470 年 7 月的书信中，玛格丽特再次向约翰二世抱怨说：“记住我因你妹妹曾遭受怎

样的麻烦！”D从用词及语气来看，婚姻事件过去近一年，玛格丽特仍然心气难平。

上述几封书信，大体上可以为读者构建起一桩婚姻的叙事。至少在 1469 年之

前的 2 年，玛杰里与卡勒“在上帝面前结成了真正的夫妻”。�不过，他们的结合，

遭到帕斯顿家族的强烈反对，但两人后来还是结婚了。

帕斯顿家族的先祖克莱蒙特·帕斯顿本是诺福克郡帕斯顿村的一位普通租地农

民。根据当时人的说法，他的妻子出身卑微，有农奴的影子。其子威廉·帕斯顿上

过学，还接受过律师职业训练。凭此技能，15 世纪初，威廉成为诺维奇城的法律

顾问，还为诺维奇主教提供法律服务，后来担任诺福克公爵的管家。威廉还担任过

普通法院的法官和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高等律师等职务，甚至终身享有不受居地之

 A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541-543.
 B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341-343; 

    Norman Davis, ed., The Paston Letters: A Selection in Modern Spelling,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81, note 2.
 C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408-410.
 D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338-339, 

347,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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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法律审判的特权。在其律师生涯中，威廉积累了相当的财富，A40岁时威廉娶了

骑士家庭的女子阿格尼丝·贝里为妻。他们育有 5 个孩子，分别是约翰一世、埃德

蒙一世、伊丽莎白、威廉二世和克莱蒙特二世。B

约翰一世在剑桥大学接受过法律教育。20 岁时约翰一世娶玛格丽特·莫特比

为妻，育有约翰二世、约翰三世、埃德蒙二世、玛杰里、安妮等 7 个孩子。约翰一

世担任过诺福克郡的治安法官，还于 1460 —1462 年两次当选该郡议员。C他甚至

一度被加封骑士，后因故被撤销。最令人称奇的经历，是他担任巨富约翰·法斯托

尔夫爵士的法律顾问多年，并获得爵士的几乎全部遗产，使家族财富剧增。D当时

还流传民谚�“帕斯顿家无穷人”，可见其富裕程度。E1450 年，亨利六世曾写信给

他。王后还亲自过问帕斯顿家族亲戚伊丽莎白·克莱尔的婚事。1461 年国王爱德

华四世给他颁发钱款确认文书，1464 年还给他颁发一份证书。F约翰二世接受法

律教育之后，作为侍从加入爱德华四世的宫廷，并于 1463 年被加封为骑士。他曾

经与国王组队参加骑士比武。国王还亲自给他写过 3 封信。G约翰二世担任过诺福

克郡下院议员和地方治安法官。到 1469 年玛杰里婚姻冲突发生之时，帕斯顿家族

已经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此时，卡勒已经在帕斯顿家担任管家 15 年。他受过一

定教育，能够书写信件，在帕斯顿家负责管理佃户、收租、催账、出售货物、交付

钱款等事务。H他出身卑微，约翰三世讥讽他家不过是卖蜡烛和芥末的。据学者考

证，卡勒家庭出身当为约曼农。担任管家之后，卡勒也购买了少许土地。I然而，

 A   有一封书信提及威廉·帕斯顿公簿租地的情况。Richard Beadle and Colin Richmond, eds.,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6-7.

 B   与威廉一世相关的书信和文书有 20 多封，主要涉及法律诉讼等内容。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1-25; Part  , pp. 1-15.

 C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280-281.
 D   1459 年，约翰一世成为法斯托尔夫爵士遗嘱的首席执行人。约翰不仅免除了支付其他

执行人 4000 马克的费用，而且可以拥有该爵士在诺福克和萨福克的庄园、土地和其他

财物。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87-
91; Colin Richmond, The Paston Famil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Fastolf’s W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E   Richard Barber, ed., The Pastons: A Family in the Wars of the Roses, p. 206.
 F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248-250; 

Part , pp. 45, 243-244, 300.
 G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393, 534-

535; Part , pp. 385, 393, 396, 399.
 H   在帕斯顿书信集中，卡勒的亲笔书信就有 25 封，其中写给约翰一世 15 封，给玛格丽特

3 封，给约翰二世 6 封，给玛杰里 1 封。至于其他人信中提及卡勒的情形就更多了。

 I   Charles W. Turner, “The Paston Letters,” The Sewanee Review, Vol. 5, No. 4 (Oct., 1897), 
p.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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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出身低微的卡勒，一位年近四旬的仆役，与帕斯顿家的大小姐、芳龄不足

20 的玛杰里私订终身。A

这一具有巨大反差的婚姻遭到帕斯顿家族的全体反对。事实上，为了分开两

人，玛杰里被家人禁足 2 年。卡勒没有放弃，他力图通过各种关系来影响玛杰里的

家人。可能是他或者其他人有心无心的散播，此事在当地尽人皆知。消息的散播使

事情变得尖锐和表面化，诺维奇主教也介入其中。主教曾经劝说玛杰里向家人妥

协，但女孩坚持自己在上帝面前所做的宣誓。主教最后裁决，玛杰里与卡勒在上帝

面前的誓言是有约束力的。

帕斯顿家族的反对有充分理由。然而，他们的反对却以失败告终。那么，帕斯

顿家族乃至主教反对玛杰里和卡勒在上帝面前结合的婚姻，尤其是反对的失败，到

底意味着什么？

二、“双方同意确立婚姻”：同意原则的理论与实践

在中世纪西欧，民众的婚姻事实上归教会管辖。教会颁行各种教义、规章乃至

法律来规范基督徒的婚姻，同意原则乃是建立婚姻的核心前提。B

从渊源上看，同意原则源自罗马法。大体上，罗马法主张双方同意才能构成

婚姻。此时，同意的主体不限于男女当事人，而是包括双方家长，甚至家长的同

意优先。C后来，罗马法的同意原则演变为基督教会的同意原则。许多教会神

父和教会法学家都对同意原则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婚姻只有同意是

否足够，同意的主体为谁，同意的时效性如何，此类问题都引起教会人士的反复

讨论。他们的申述和主张，如男女双方的同意即可结成婚姻、婚姻应当自由、现

在时态下的同意才构成婚姻等，逐渐演化为教会关于婚姻的理论与原则，D其

经典表达是：双方同意使婚姻得以确立（consensus�facit�nupitas;�consensus�facit�

 A   Richard Barber, ed., The Pastons: A Family in the Wars of the Roses, p. 148.
 B   参见 Conor McCarthy, Marriage in Medieval England: Law, Literature and Practice, pp. 19-50.
 C   参见 The Digest of Justinian, Vol. 3, translation edited by Alan Wats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5, p. 184; 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选译·家庭》，费安

玲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27 —32 页。

 D   参见 James A.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 187, 262-264, 333-335, 414-415; 
Christof Rolker, Canon Law and the Letters of Ivo of Chart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11-229; Philip L. Reynolds, How Marriage Became One of 
the Sacraments: The Sacramental Theology of Marriage from Its Medieval Origins to the 
Council of Trent, pp. 171-175; D. L. d’Avray, Medieval Marriage: Symbolism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28, note 148; p. 129, note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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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monium）。A

同意原则在英国社会的确立，经历了较长时间。12 世纪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与

诺维奇主教的通信，不仅明确了同意而非同居结成婚姻，而且对同意的时态进行了

区分。这既是关于同意原则的理论探讨，更是该原则在英国婚姻实践中的体现。B

英国地方教会则不断颁行属于自己的婚姻法律。1238 —1244 年，索尔兹伯里主教

区宗教会议法令中这样写道：“真正的婚姻借由合法的男人和女人的同意而结合，

而且以现在时态表达的语言和证据达致教会的同意也是如此必要。由此清晰地表

明，没有教会权威对结合的肯定或者否定的裁决，就不能够结成婚姻。”C这类法

令，从理论上强调婚姻是男女双方同意的结果，并且给它明确的限制。英国教会及

其法庭还参与信徒的婚姻生活，并通过婚姻诉讼及裁决影响大众。D

到中世纪晚期，英国社会较为普遍地实践着同意原则。在实际生活中，男女之

间的相互同意常这样表达：男人说，我某某接纳你为我的妻子；女人则同样说，我

某某接纳你为我的丈夫。E1332 —1333 年英国约克郡，女孩艾莉丝已经跟男孩威

廉达成同意结婚的誓约。男方说：“我接受艾莉丝为我的妻子。”女方回答说：“我接

受威廉做我的丈夫。”但男方拖了数年没有完婚，这让女方名声受损，故提起诉讼。

诉讼的焦点在于，男女双方是否“以现在时的语言表达双方的同意”。F从中可以

看出同意原则对于缔结婚姻的直接作用。即使在乡村庄园中普通农民的婚姻，男女

双方的意愿也是必要条件。G

 A   类似表达还有：consensus，non concubitus，facit nupitas；consensus，non coitus，facit 
nupitas；等等。参见特洛依茨基：《基督教的婚姻哲学》，吴安迪译，石家庄：河北教育

出版社，2002 年，第 59、146 页。

 B   梅特兰英译了此信函并进行了讨论，参见 Sir Frederick Pollock and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10, pp. 389-390; James A.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p. 333-335; Jacqueline Murray, “Individualism and Consensual Marriage: Some Evidence 
from Medieval England,” pp. 121-151.

 C   F. M. Powicke and C. R. Cheney, eds., Councils and Synods with Oth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English Church, , A.D. 1205-1313, Part , 1205-126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375-376.

 D   Margaret Harvey, Lay Religious Life in Late Medieval Durham,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6, p. 71;   Charles Donahue, Jr., Law, Marriage, and Societ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Arguments about Marriage in Five Cour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5, 69; D. L. d’Avray, Medieval Marriage: Symbolism and Society, pp. 124-129.

 E   Conor McCarthy, Marriage in Medieval England: Law, Literature and Practice, pp. 26-27.
 F   R. H. Helmholz, Marriage Litigation in Medieval England, pp. 201-204. 附录记载了一些诉

讼情形。

 G   P. J. P. Goldberg, ed., Women in England c. 1275-1525: Documentary Sources,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0-117,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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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社会生活中，实际情形未必总与同意原则一致。A在英国各地，秘

密婚姻现象相当普遍，诸如在橡树下、杂货铺里、铁匠铺里、小酒馆里，都能结

成婚姻。B秘密婚姻是男女双方同意极端化的体现，缺少教会所主张的宗教神圣

性，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如婚姻缺少严肃性、不少女性被欺骗、男女结合更多地

表现为性爱等。C为此，英国地方教会一再严厉禁止秘密婚姻。1217 —1219 年

索尔兹伯里法令明确规定：“我们同样禁止秘密婚姻，婚姻应该在教堂前公开举

行，而且应该有牧师在场。”�牧师如果主持秘密婚姻，将受到停职 3 年的处罚。D

不过，当教会对秘密婚姻加以防范和禁止时，个体同意优先原则事实上转变为教

会主导优先。

男女双方的同意誓约，未必总能演变为事实婚姻。在教会法庭有一类诉讼为强

制婚姻，即一方向另一方证明婚姻的存在，所用的证据往往就是双方的誓言。根据

赫姆霍尔兹的研究，1372 年 11 月至 1375 年 5 月，坎特伯雷教会法庭共有 98 起婚

姻诉讼，78 起是关于建立和加强婚姻契约的，10 起是关于离婚的，10 起是其他诉

讼。E查尔斯·多纳胡埃对约克法庭的案例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在 14 世纪的 86
个案例中有 65 例（占比 76%），15 世纪的 129 个案例中有 103 例（占比 80%），都

属于强制婚姻。F这类诉讼中，双方的同意最终演化为一人的同意和外力的强制，

同意原则已经从内在情感退让到外在权力。

事实上，不同主体会以自己的意愿和权力来影响和干预同意原则的实践。G在

封建体系中，封君握有对封臣婚姻的控制权，包括对封臣未成年子女的婚姻监护、

 A   James A.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p. 494-516; 
Juliette M. Turlan, «Recherches sur le mariage dans la pratique coutumière,  e- e siècles»,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ҫais et étranger, Quatrième série , Vol. 34, 1957, pp. 477-528.

 B   R. H. Helmholz, Marriage Litigation in Medieval England, p. 29.
 C   Andrew J. Finch, “Parental Authority and  the Problem of Clandestine Marriag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Law and History Review, Vol. 8, No. 2, 1990, pp. 189-204; Charles Donahue, 
Jr., “‘Clandestine’ Marriag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A Reply,” Law and History Review, 
Vol. 10, No. 2, 1992, pp. 315-322.

 D   F.M. Powicke and C. R. Cheney, eds., Councils and Synods with Oth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English Church, , A.D. 1205-1313, Part  , 1205-1265, p. 88.

 E   R. H. Helmholz, Marriage Litigation in Medieval England, pp. 25-26.
 F   Charles Donahue, Jr., Law, Marriage, and Societ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Arguments about 

Marriage in Five Courts, p. 69.
 G   事实上，在格拉提安的《教令集》中有这样的表达：同意中有两个或者多个意愿，认

识不到这一点将是错误的，也不成其为同意；同样地，表达意愿要有其他人的同意。
Decretum Gratiani, Emendatum et variis Lectionibus simul et Notationibus Illustratum, Gregorii 

 Pont. Max., Jussu Editum; Post Justi Henningii Boehmeri, Curas Denuo Recognovit et Edidit 
J. P. Migne, Tomus Unicus, Paris, 1861, pp. 1391-1392, 1429-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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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寡妇婚姻的支配等。作为最高封君的英国国王，拥有支配直属封臣婚姻的权力，

并且常常让封臣尤其是封臣的遗孀赎买自己的婚姻。A于是，男女双方的同意转化

为封君的同意。在庄园体系中，领主以收取结婚金等方式，展现对依附农民的婚姻

控制。B在此，农民自身的同意以领主的同意为前提条件。在家族体系中，家长

表现出对子女婚姻的支配。从理论上看，禁止秘密婚姻在限制男女双方个人意愿滥

用的同时，也为父母参与乃至主导婚姻留下了空间。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当出现家

长的干预，就意味着同意的主体发生了改变。14 世纪朗格兰的长诗《农夫皮尔斯》

这样表达：“于是婚姻通过中间人而缔结——首先来自父辈的忠告，其次来自良友

的建议，最后是配偶双方的同意。”C这里排列的顺序，直接将配偶双方的同意置于

父母亲朋同意之后，这显然不只是作者的倾向，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三、“只当失去她这个废物”：帕斯顿家族的婚姻选择

到 1469 年，同意原则在英国社会的婚姻实践已历经几个世纪。相关书信显

示，在帕斯顿家族的婚姻中，该原则同样得到体现。1453 年前后，牛津伯爵在为

其依附者托马斯·德尼斯而写给约翰一世的信中说：“如果她乐意达成此事，我们

对他们两人会很慷慨。如果她是通情达理的人，她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如果她希

望我们当面求婚，我们也会不辞辛苦前往。”这是劝约翰的表妹伊丽莎白·克莱尔

接受托马斯·德尼斯的求婚。1469 年 4 月，玛格丽特写信给儿子约翰二世，提及

他跟王后的亲戚安妮·豪特的订婚：“不过，如果你已经订婚，我祈求上帝赐予你

欢乐和荣耀。如果她的情况所言属实，我相信你会得到一切。当你在上帝面前已

经与她紧密联结在一起，就如同你们已经结婚一样。”D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

 A   Sidney Paint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Feudal Barony,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80, pp. 66-67; Robert Bartlett, England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 
1075-122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p. 164; Sue Sheridan Walker, “Free Consent and 
Marriage of Feudal Wards in Medieval England,”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Vol. 8, 1982, 
pp. 123-134.

 B   Paul A. Brand, Paul R. Hyams and Rosamond Faith, “Seigneurial Control of Women’s 
Marriage,” Past and Present, No. 99, 1983, pp. 123-148; Eleanor Searle, “Seigneurial Control 
of Women’s Marriage: A Rejoinder,” Past and Present, No. 99, 1983, pp. 148-160; Judith 
Bennett, “Medieval Peasant Marriage: An Examination of Marriage Licence Fines  in  the 
Libe Gersumarum,”  in J. A. Raftis, ed., Pathways to Medieval Peasants,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 1981, pp. 193-246.

 C   William Langland, Piers Plowman: A Modern Verse Translation, trans. Peter Sutton,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14, p. 104.

 D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 84; Part  , 
p.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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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高层贵族牛津伯爵还是小镇上的妇人玛格丽特，都认为双方同意是婚姻的

基本前提。前者展示的是同意的过程，似乎没有女孩伊丽莎白的同意，婚姻无法

结成；后者呈现的是同意的结果，玛格丽特更是认为此种同意下的订婚跟真正的

结合没有区别。

在玛杰里的婚姻事件中，无论是当事男女还是反对者，都认可以同意原则结成

婚姻的事实。玛格丽特在写给约翰二世的信中说道，“我们从未听玛杰里说过，她已

经明确地说他们俩永不分离，她只是说双方可以自主选择”；“至于你写信给我提及的

离婚，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以我的祝福命令你不要如此行事，也没有理由让别人

去做，那将冒犯上帝，也违背你的良心”。A在此，玛格丽特首先试图明确一点，玛

杰里并没有与卡勒说过两人永不分离，即没有以同意原则订婚。显然，她没有成功，

玛杰里极力证明自己已经以同意原则订婚。这虽然让玛格丽特感到恼火，但当约翰

二世提出可以用离婚的方式解决问题时，她却断然拒绝，甚至谴责那样行事是冒犯

上帝。可见，即使是最为严厉的反对者，玛格丽特也不得不承认玛杰里的宣誓符合

教会的同意原则。

然而，深知同意原则的玛格丽特及其家人，却理直气壮地反对玛杰里与卡勒这

一合乎同意原则的结合。这正是冲突与悖谬所在。

帕斯顿家族的男孩和女孩要寻找合适的对象，往往开始于长辈安排的相亲。

1440 年，在阿格尼丝写给丈夫威廉一世的信中，明确提及一次相亲：“我告诉你一

个好消息，根据你亲自的安排，你认识的那位淑女今晚从雷德海姆来到家里。至

于约翰·帕斯顿和这位淑女的第一次相见，她以优雅的姿态让他感觉愉悦，并且

说他不愧是你的儿子。这样，我希望他俩的婚事应该不再需要费力协商。”B信中

提及的是约翰·帕斯顿与其未来妻子玛格丽特·莫特比第一次见面的情形。男女

之间有面对面的交流，以确定是否彼此中意。当然，这次相亲是威廉一世的安排。

约翰一世的妹妹伊丽莎白的婚姻相当典型。1449 年，她大约 20 岁，家里安排

她与 50 岁的斯蒂芬·斯克罗普相亲，后者是法斯托尔夫的继子和被监护人。因为

与母亲阿格尼丝的意愿相左，伊丽莎白遭到虐待。母亲将其禁闭，不许她和任何人

说话，甚至�“在复活节的大部分时间，她一周要挨一两次打，有时候甚至一天挨三

次打。她的头部被打破了两三处地方”。1453 年，伊丽莎白的婚姻又被提起。母亲

指责她耍弄手腕，故意做作，令人讨厌。伊丽莎白则震惊于母亲用这样的语言对待

她，感到心灰意冷。C1454 年，约翰·克洛普顿几乎达成与伊丽莎白的婚姻。后

 A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341-343.
 B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 26.
 C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31-33, 247-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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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又有一个勋爵向她求婚，也没有成功。大概在 1456 —1457 年，伊丽莎白嫁给家

族安排的罗伯特·波伊宁斯。一个因与母亲意见不合而遭受毒打的女孩，其自身的

意愿显然难以在婚姻中体现。

长辈们如此，晚辈们相亲的经历也类似。玛杰里的长兄约翰二世曾被父亲斥责

为游手好闲之辈，流连花丛，不愿有正常的婚姻。父亲去世后，他颇有些浪子回头

的意思，1469 年 3 —4 月接受安排，跟安妮·豪特订婚，女方是王后的表亲。次兄

约翰三世的婚姻，则主要由约翰二世安排。1467 年，兄长曾经试图让博林夫人把

女儿艾莉丝嫁给弟弟，没有成功。此后，约翰三世先后追求过六七个女子，有年纪

大的寡妇，也有年仅 13 岁的小女孩。经过这样的多次相亲，最后确定玛杰里·布

鲁斯为结婚对象。A

跟家人一样，玛杰里本人也不断地被安排相亲。1458 年，威廉二世有意撮合 9
岁的侄女玛杰里跟某位显贵的儿子结婚。1463 年，玛杰里约 14 岁时家里给她安排

一桩婚姻，男方是某爵士的儿子，年龄 18 岁。1465 年，玛杰里被送到诺福克公爵

夫人身边，希望给她找一个好对象。同年，约翰三世写信请在伦敦的母亲带着妹妹

去参拜圣地祈福，保佑妹妹能够找到一个好丈夫。1466 —1469 年，有人向玛杰里

求婚，男方的许诺是 40 英镑的聘礼外加 200 马克年收入的遗产。B

缔结常态的婚姻起始于父母亲友之间的聚会、闲谈，或者辗转多次的某种消

息。有亲友看见玛杰里生得漂亮，就有意为她物色合适的对象。将玛杰里送到公爵

夫人身边，则是希望利用夫人的人脉资源。将相亲等形式理解为获得男女双方的同

意，自然是成立的。男女双方的在场与同意，乃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但一桩婚姻的

最终确定，往往是无数次协商的结果。这一过程主要体现的是家族的整体意愿。即

使是具有骑士身份的约翰二世，也将个人的婚姻意愿交付家族。各方意愿能够达成

某种一致，则婚姻在协商中得以缔结；反之，就是无尽的扯皮和麻烦。伊丽莎白与

家长发生冲突时，因不堪承受语言乃至肉体的暴力威胁，最终不得不妥协。C顽强

坚持自己意愿的玛杰里，却违背了家族的意愿。

玛杰里的自主选择，正发生在家族生死存亡的关头。1469 年，家人之间通

信频繁。这些书信讲述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家族面临外敌的武力入侵。敌人是势力

强大的诺福克公爵。双方结仇的因由，就在于约翰一世占有法斯托尔夫爵士的遗

 A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338, 396-
397, 413, 414, 441, 442, 447, 458, 479, 480-481, 499, 535, 548, 554-555, 569, 591-592, 
598-599, 603; Part  , pp. 571-572.

 B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157, 287, 
308; Part  , p. 393.  在中世纪，1 马克 =2/3 英镑。

 C   Charles W. Turner, “Husband and Wif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5, 
No. 5 (Feb., 1918), pp. 33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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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1466 年，约翰一世甚至为此受牢狱之灾而死去。1468 年，约翰兄弟二人更

是直接面对诺福克公爵对于凯斯特城堡等领地的权利主张。1469 年 9 月，公爵

带领数千人围攻城堡。为挽救危局，帕斯顿家族调动各种力量和关系。1469 年

9 月 12 日，玛格丽特的书信提到，被围困的凯斯特城堡处于巨大危险之中。他

们缺少食物、火药和弓箭，家中有两人已经死去，其他人都程度不同地受伤。为

此，玛格丽特要求约翰二世赶紧联系克拉伦斯勋爵、约克大主教和牛津伯爵等

人，请他们帮忙。1469 年 9 月 25 日，被围困在城堡的约翰三世，在书信中描写

了“缺少粮食和火药”、“缺少救援”之下众人绝望的情形。A最后约翰三世被迫

投降，并放弃城堡。或许，在这一刻，作为母亲的玛格丽特未尝没有懊悔与无

奈，因为本可以作为寻求盟友和外援重要手段的子女婚姻，在家族危机时刻竟然

没有发挥作用。

身为长女的玛杰里的婚姻选择，在家人眼里，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卡勒是

一个管家，单就职业来看，玛杰里与他属于主仆关系。15 世纪中期的帕斯顿家族，

已经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等级特权。稍微翻检与帕斯顿家族通信者会发现，这

是一个包括国王以及公爵、伯爵、大主教、主教、乡绅等诸多僧俗贵族的圈子。

作为新兴家族，他们对于声名甚至比古老家族更为敏感。从主教对玛杰里的劝告

中，能够看出帕斯顿家极其在意家族声望和名誉。B现在，家族长女竟然要跟一

个仆役结成婚姻，这对于家族声誉而言，是极大的损害。对处于事业上升期的约

翰二世而言，打击更是明显。C同时，此事件为那些对家族有敌意者，提供了攻

击的机会。约翰三世的信中提到，洛弗尔等人可能作为卡勒的中间人出现，这说

明已经有外人参与此事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诺维奇主教沃尔特·李赫尔特为代表的教会对待玛杰里

婚姻的态度。D一桩体现了教会同意原则的婚姻，却遭到当地最高宗教领袖的阻止和

反对，这更是一种悖谬。卡勒在信中称，他们是在上帝面前结为夫妻的，这表明有教

会人士在场。令人疑惑的是，诺维奇主教以及其他反对者并没有以秘密婚姻等教会法

 A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344-345, 
346-347, 399-408, 540-541, 546.

 B   Philippa Maddern, “Honour among  the Pastons: Gender and Integrity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ish Provincial Society,”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Vol. 14, No. 4, 1988, pp. 357-371.

 C   Richard Barber, ed., The Pastons: A Family in the Wars of the Roses, p. 146;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 xlvii.

 D   沃尔特主教（Walter Lyhert, 1446-1472）在书信中出现了数十次之多，参与了当时许多

重要事件。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135, 341-343; Part  , pp.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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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来责难他们。A通过玛格丽特的转述，可以了解到主教劝阻的情形。主教提醒道：

“记住她是怎样的出身，她拥有怎样的亲戚和朋友。如果她听从他们的规劝和指引，

她将继续拥有这些；她如果一意孤行，将蒙受巨大的耻辱和损失，并因此失去她本

应拥有的善意、帮助和安慰。”B这段话很值得玩味。一个主持当地宗教事务的主教，

对女孩的劝告，语重心长、谆谆教导，尽显长者风范，但劝人的言辞充满着浓浓的

世俗味道，几乎不及宗教教义本身。一个主教为何表现得如此世俗？教会一直有摆

脱世俗干预的强大声音乃至实践，但世俗从未远离教会，教会也从未远离世俗。C

从帕斯顿家族书信中可以看出，该家族与当地教会尤其是诺维奇主教有着密切联系，

包括把家族钱款存放在教会、以遗嘱等方式给教会捐赠钱财等。D或许因为这些，

主教不仅反对玛杰里的婚姻，而且亲自劝告，这是世俗影响教会的直接反映。

当然，诺维奇主教的表现及其动机并非这样简单。至少，从文献中能够读到

主教等教会人士的矛盾和纠结。E主教要确认玛杰里是否与卡勒相互宣誓，似乎

仍然是问题的关键。有学者推断，诺维奇主教参与此婚姻纠纷，可能是受卡勒的请

求。F确实，主教表面上跟帕斯顿家族观点一致，最终的结果却是主教承认婚姻有

效。主教虽然顺从帕斯顿家族，但维护了教会至高无上的婚姻原则。或许，这正是

教会在世俗社会的生存之道。G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帕斯顿家族乃至地方教会对于同意原则的实践，都有自

己的理解和坚持。从教会法的规范来看，玛杰里跟卡勒的订婚，体现的是男女双方

的自由意愿，是同意原则的真实体现。但在帕斯顿家族看来，同意的主体不只是当

事的男女双方，而是整个家族。个人意愿必须服从家族整体的利益。当个体意愿与

家族意愿产生冲突，往往以前者的妥协而告终。正是基于这样的习惯，玛杰里的婚

姻就显得非常另类，而帕斯顿家族理直气壮的反对就不足为奇了。

 A   有现代学者认为，玛杰里与卡勒的婚姻就是秘密婚姻。Caroline Dunn, Stolen Women 
in Medieval England: Rape, Abduction, and Adultery, 1100-15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10; Frances and Joseph Gies, A Medieval Family: The Pastons of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9, pp. 12, 209.

 B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342-343.
 C   Audrey B. Davidson and Robert B. Ekelund Jr., “The Medieval Church and Rents  from 

Marriage Market Regulations,” pp. 235-236.
 D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356, 383-

386; Colin Richmond, The Paston Famil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Fastolf’s Will, p. 165.
 E   Conor McCarthy, Marriage in Medieval England: Law, Literature and Practice, p. 163.
 F   Charles W. Turner, “Husband and Wif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pp. 336-344.
 G   Ralph A. Houlbrooke, The English Family 1450-1700,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4, pp. 68-69; Lindsay Bryan, “Marriage and Moral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 Evidence of Bishop Hamo’s Register,”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1, 
No. 491 (Apr., 2006), pp. 467-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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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爱土地”还是“爱本人”：

斯托诺尔和普拉姆普顿家族的婚姻选择

斯托诺尔家族位于英国牛津郡东南部，发迹于 14 世纪中期。该家族有多人

获封骑士，成为当地望族。托马斯·斯托诺尔一世于 1416 年、1419 年、1425 年、

1427 年、1429 年、1431 年多次当选下议院议员。15 世纪，该家族的地产分布于伯

克郡、白金汉郡、德文郡、汉普夏郡、格洛斯特郡、林肯郡以及牛津郡等地，大约

有 15 个庄园以及其他不动产，年收益约 400 马克。A该家族的书信，涉及婚姻的

内容有不少，可以从中了解有关情形。B

1470 年，理查德·哈尔库特爵士的一封信，涉及托马斯·斯托诺尔二世将女

儿琼嫁给他的被监护人约翰·科提莫尔的婚姻。信中提及科提莫尔去伦敦购买婚礼

衣服以及婚礼日期。理解这一婚姻背后的动机，需要回到斯托诺尔二世与他人的一

桩诉讼。诉讼围绕的是科提莫尔家族在怀特岛、牛津郡、伯克郡、白金汉郡等地

的大量地产归属。法庭裁决，斯托诺尔二世拥有绝大多数土地的处分权，成为约

翰·科提莫尔的监护人。C这一由监护人给被监护人安排的婚姻，其利益驱动极其

明显。为达成目的，可以以自己女儿的婚姻为代价。D另外，理查德爵士称托马

斯·斯托诺尔二世为父亲，因为他娶了后者的女儿。令人疑惑的是，在信中，理查

德爵士提及“自己的女儿和您的孩子”结成的婚姻。E这有些古怪的安排，在无视

伦理的同时，也无视了孩子们的意愿。

1472 年 5 月，托马斯·穆尔写给托马斯·斯托诺尔二世的书信谈及一桩婚姻。

蒙特瓦勋爵的儿子前一年去世，留下遗孀玛杰里·布鲁恩特。�斯托诺尔二世之子

 A   Elizabeth Noble, The World of the Stonors: A Gentry Society,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9, pp. 88-90; J. S. Roskell, Linda Clark and Carole Rawcliffe, eds., 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 The House of Commons 1386-1421, IV Members P-Z, Stroud: Alan Sutton 
Publishing, 1993, pp. 483-485.

 B   本文使用的是卡朋特主编的金斯福德版本，参见 Christine Carpenter, ed., Kingsford’s Stonor 
Letters and Papers, 1290-1483.  晚近有学者认为此版本存在不少错误，参见 Alison Hanham, 

“Revisiting the Stonor Manuscripts,”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86, No. 231 （Feb., 2013）, pp. 15-29. 
尽管有批评，但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这一版本的史料价值。

 C   Christine Carpenter, ed., Kingsford’s Stonor Letters and Papers, 1290-1483, pp. 200-202.
 D   琼·斯托诺尔的婚姻在 1473 年又一次呈现。她的兄弟威廉·斯托诺尔在信中给父亲报喜：

“我姐姐生下一个漂亮儿子（a feyre sun），母子平安，耶稣保佑！”（Christine Carpenter, 
ed., Kingsford’s Stonor Letters and Papers, 1290-1483, p. 221）

 E   Christine Carpenter, ed., Kingsford’s Stonor Letters and Papers, 1290-1483, p.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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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托诺尔，想跟玛杰里结婚。穆尔写道：“这是一个绝对漂亮的淑女，威廉

一旦坠入爱河就会委身于她。我确信，他们相互都非常满意。”�这里关注到男女双

方是否满意的问题，是同意原则的体现。穆尔的信中同样关注财产：玛杰里·布鲁

恩特作为寡妇每年能够从蒙特瓦勋爵那里获得 80 马克的收益；作为女儿，她已经

从其父亲处获得价值 100 马克的土地，父亲去世后还将拥有他一半的土地。A

1472 年，托马斯·穆尔写给威廉·斯托诺尔的信，跟上文讨论的婚姻应该是

同一事情。信中复述了威廉与玛杰里之间的往来情形。女方似乎跟威廉说过这样的

话：“先生，当与您结合，我不仅拥有了您，而且我可以拥有 100 英镑或者 200 马

克。”�于是威廉觉得很受伤，感觉“她爱您的土地甚于您本人”。于是穆尔写信劝慰

道，女方没有那个意思，她爱的火焰没有熄灭，爱的温度也没有降低。B这封信中，

既谈钱，也谈感情。威廉甚至认为情感比金钱更为重要。

有意思的是，这个前两年还大谈感情的威廉·斯托诺尔，1475 年之后的三次

婚姻就与情感渐行渐远了。1475 年，他娶的是城市长老的女儿、伦敦商人的遗孀

伊丽莎白·瑞希，此女还带着一个女儿。1480 年，他娶的还是寡妇，埃克塞特某

家族的孙女兼继承人。1481 年，他娶的是蒙塔古侯爵约翰·内维尔的长女、沃里

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的侄女安妮·内维尔，此女还继承了母亲的部分地产。1478
年，威廉将约 15 岁的继女凯瑟琳·瑞希嫁给了伦敦羊毛商人托马斯·贝特森，一

个年龄可能跟威廉相当的成年人。有趣的是，1476 年，即在他们结婚前两年，托

马斯给凯瑟琳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书信，被后人直接称为“情书”。信中托马斯不

厌其烦地夸赞女孩，表达自己对她的喜爱。他还颇有些急迫地一再要求女孩应该多

吃肉，以便快速成长为妇人。C后来，威廉还为年幼的两个孩子约翰和安妮安排婚

姻，约翰娶了赫特福德郡福特斯鸠爵士的女儿，安妮则嫁给爵士的儿子。D

普拉姆普顿家族位于约克郡，在诺丁汉郡、德比郡等地也有地产，是当时颇有

权势和威望的家族。1479 年，该家族的地产估值为 290 英镑 14 先令。E罗伯特·普

拉姆普顿一世爵士曾经三次代表不同郡当选下议院议员。F从该家族的书信中，同

样可以了解有关婚姻的情形。

 A   Christine Carpenter, ed., Kingsford’s Stonor Letters and Papers, 1290-1483, pp. 211-212.
 B   Christine Carpenter, ed., Kingsford’s Stonor Letters and Papers, 1290-1483, pp. 213-215.
 C   Christine Carpenter, ed., Kingsford’s Stonor Letters and Papers, 1290-1483, pp. 262-264; A. 

R. Myer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327-1485,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Ltd., 
1969, reissued in 1996 by Routledge, pp. 1204-1205.

 D   Christine Carpenter, ed., Kingsford’s Stonor Letters and Papers, 1290-1483, pp. 54-63; 
Elizabeth Noble, The World of the Stonors: A Gentry Society, pp. 33-36.

 E   Joan Kirby, ed., The Plumpton Letters and Papers, p. 2.
 F   J. S. Roskell, Linda Clark and Carole Rawcliffe, eds., 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 The House 

of Commons 1386-1421, pp. 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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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 年，罗伯特·普拉姆普顿一世为 12 岁的儿子威廉与同为 12 岁的伊丽莎

白订婚，后者是布莱恩·斯塔普勒顿爵士的女儿。为结成此婚姻，罗伯特爵士一年

要支付 20 马克给女方家庭。此外，罗伯特还为其他孩子作了类似的婚姻安排。A

不过，威廉实际上娶的是爵士家的另一个女儿阿格尼丝。1451 年，已经 50 岁的威

廉又与约 21 岁的琼·温特林翰结婚：“在此我接受你为我的婚姻之妻，保有你、拥

有你，无论在床上还是在餐桌上，无论富裕还是贫穷，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疾

病还是健康，至死我们才分离，我以我的信仰起誓。”女方也跟男方一样宣誓。B

这是以男女双方的婚誓完成的典型婚姻，也是同意原则的体现。然而，威廉爵士竟

然要求在场的所有人保守这个秘密。

威廉爵士的第一次婚姻育有二子七女，他们的婚姻都由父亲安排。“托马

斯·克里福德爵士将女儿伊丽莎白嫁给了威廉·普拉姆普顿爵士的长子兼继承人罗

伯特·普拉姆普顿。当女孩 6 岁的时候，他们在斯基普顿城堡的小教堂举行了婚

礼。当天约翰·加尔特用胳膊挽着她去教堂。此外，当时达成了协议，假如罗伯特

正当年就去世，克里福德爵士将让威廉·普拉姆普顿爵士的次子与女儿结婚。他们

结婚 3 年后，罗伯特死亡。当女孩到了 12 岁，她又嫁给了威廉爵士的第二个儿子

威廉·普拉姆普顿。”C在这桩婚姻中，父母主宰了三个孩子的命运。

1461 年威廉爵士的第二个儿子也去世，只留下两个女儿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

于是，家族就没有了男性继承人。1464 年 2 月，威廉爵士同亨利·斯特希尔达成

关于两个孙女的婚姻协议，具体条款如下。其一，亨利的长子约翰娶伊丽莎白为

妻。如果约翰早死，则由亨利的另一个儿子娶伊丽莎白为妻。其二，为了婚姻的举

行，亨利需向威廉爵士支付 100 英镑。而且，在下一个圣米迦勒节前，亨利需要给

威廉爵士，以及布莱恩·鲁克里夫、理查德·翰墨尔顿爵士等担保人分期支付 233
英镑 6先令 8便士。其三，如果伊丽莎白在付款完成前死去，则一切协议都将无效。

其四，假如威廉爵士再娶一个妻子，并且有了男性继承人，则该男孩的婚姻由亨利

来监护，且要娶亨利的一个女儿。以上协议由威廉爵士和亨利共同签订，由众人见

证，威廉和亨利都加盖了印章。D

 A   Ruth Wilcock, “The Life and Career of Sir William Plumpton from 1404 to 1480,” Northern 
History, Vol. 44, No. 2, 2007, pp. 27-71.

 B   A. R. Myer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327-1485, p. 1200. 编者直接赋予这一史料

以“秘密婚姻”（a secret marriage）之名。这一史料未收录于克尔比编的该家族书信集。

 C   Joan Kirby, ed., The Plumpton Letters and Papers, pp. 229-230. 根据编者提供的信息，这

一证言出现的时间是 1503 年 10 月 26 日。然而，罗伯特结婚是在 1447 年前后，死于
1450 年。小威廉娶伊丽莎白的时间则是 1456 年。

 D   Joan Kirby, ed., The Plumpton Letters and Papers, appendix  , pp. 23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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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细密周到的婚姻协议，非专业人士不能完成，A但仍没有解决家族无男性

继承人的问题。为此，在协议中，老威廉还与亨利商定，一旦自己再有儿子，就送

到亨利处监护。更有意思的是，此时威廉确实有一个约 10 岁的私生子罗伯特，他

是前文提及的 1451 年婚姻所生。最终，1468 年威廉公开宣称自己早就与琼·温特

林翰结婚，威廉甚至愿意承认他们是秘密结婚，并为此做出补偿。1472 年，约克

法庭裁决该婚姻合法有效。罗伯特也就成为老威廉的唯一合法继承人。B这是一个

为了家族世系延续而使婚姻合法化的典型事例。

五、“满意的婚姻”：乡绅的日常婚姻

从帕斯顿家族到斯托诺尔家族，再到普拉姆普顿家族的婚姻实践，揭示了某种

属于乡绅阶层的婚姻观。

在乡绅书信中，多次提及“满意的婚姻”这一用语。1454 年，玛格丽特·帕

斯顿在书信中提到要给小姑伊丽莎白安排一桩“满意的婚姻”。1463 年，玛格丽特

在书信中谈到为女儿玛杰里找到一桩“满意的婚姻”，如果这个不行，还可以再找

另一桩“满意的婚姻”。1469 年，约翰三世在书信中提到，某人为妹妹玛杰里安排

了一桩“满意的婚姻”。C1473 年，约翰二世写信给约翰三世，要给妹妹安妮安

排一桩“满意的婚姻”。�1476 年，兄弟二人在通信中再次讨论某人给安妮提供一

桩“满意的婚姻”。D帕斯顿家族之外，也有人提及此术语。1454 年，托马斯·豪

维斯写信给约翰一世，论及一桩“满意的婚姻”。有的书信没有直接使用这一术语，

但也表达了类似意思。1465 年约翰三世提及玛杰里时，祈祷她能够找到一个“满

意的丈夫”。1474 年，约翰三世在书信中提到一种“自愿的婚姻”。有满意的，也

就有不满意的。1454 年，威廉·帕斯顿二世提及一次“不可能的婚姻”。E

在寻找满意的婚姻过程中，或许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一种朴素的婚姻观

已经形成。什么是乡绅眼中“满意的婚姻”？对此问题，在书信中并没有清晰的解

释或者定义。不过，书信还是从整体上透露出相关信息。

 A   Joan Kirby, “A Fifteenth-Century Family,  the Plumptons of Plumpton, and Their Lawyers, 
1461-1515,” Northern History, Vol. 25, No. 1, 1989, pp. 106-119.

 B   Joan Kirby, ed., The Plumpton Letters and Papers, appendix  , pp. 261, 263.
 C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254, 287, 

541.
 D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473, 492, 

599.
 E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 106; Part  , 

pp. 155, 529,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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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中对于土地、钱财等物质条件的关注最为突出。玛格丽特、约翰二世以

及约翰三世等人，在“满意的婚姻”一语后面往往直接附上钱财的数量。1463 年，

玛格丽特为女儿安排的“满意的婚姻”，男方年收入有 300 马克。1476 年约翰二

世为妹妹安排的“满意的婚姻”，男方为林肯郡某地产的继承人，年收入有 500 或

600 马克。1474 年，约翰三世认可那桩�“自愿的婚姻”，价值为 600 马克。此类情形，

在书信中多有涉及。在这些书写者眼中，土地财产是婚姻的前提。1477 年，托马

斯·布鲁斯写信给约翰二世，讨论女儿与约翰三世的婚姻。其中特别提到，应该为

这一婚姻提供 120 英镑，不能让他们过“贫贱的生活”。同年，约翰二世写信特别

提到如果钱财的安排生效，弟弟就有富足且便利的婚姻。1479 年，在约翰三世的

书信中，明确提到这样的观点：假如某个男孩没有土地，也就无人愿意将女儿嫁给

他。A1504 年，一位名叫兰多尔弗·曼瑞恩的绅士，看上了罗伯特·普拉姆普顿

爵士的女儿埃莉诺。写信人日耳曼·德拉波尔特别强调，该绅士家里有价值 100 马

克的土地。如果结合，男方承诺举行盛大婚礼，还提供大量土地和财物，�“保障他

们像绅士淑女般体面地生活”。B可见，在这些乡绅看来，土地财产是“满意的婚

姻”的基础和保障。

在乡绅关于婚姻的安排和协商中，关于彩礼和嫁妆之类的叙述随处可见。一是

结婚时直接给付的现款，往往是一次性的；二是土地等方面的年收入，男方的彩礼

或者女方的嫁妆多以此为主；另外，还有男方或女方可能的继承权。C各自应得

的土地财产等钱财的份额，都要在婚前协商确定。1459 年，已经出嫁的伊丽莎白

写信质问母亲，为何如此对待自己的婚姻，并索要自己应得的嫁妆份额。1469 年，

玛格丽特在为约翰二世跟王后的亲戚结亲而欢喜的同时，却又告诉儿子，若不能确

保应得的土地所有权，就先别着急结婚。15世纪 70年代，约翰三世欲与玛杰里·布

鲁斯结婚。女方家长嫌弃男方财产少，于是约翰希望能够获得家里的斯帕伦姆庄

园，结果母亲赞成，兄长则表示反对，希望他拿另一庄园来换。约翰及其家人也嫌

弃女孩的嫁妆太少。约翰期望的嫁妆为 400 英镑，但女方只能给 100 英镑加 50 马

克。D在讨价还价中，这一婚姻好不容易才结成。为了确保婚姻中的利益分配，乡

 A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 413; Part  , 
pp. 500-501, 614-616.

 B   Joan Kirby, ed., The Plumpton Letters and Papers, pp. 177-178.
 C   与女性继承人结婚，是这些乡绅家族改善社会经济条件的有效方式之一。Joan Kirby, 

“Survival and Betterment: The Aspirations of Four Medieval Gentry Families as Revealed in 
Their Letters,” Family & Community History, Vol. 15, No. 2, 2012, pp. 95-112.

 D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206-207, 
338, 66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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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们往往将协商结果形成法律性质的文书。A前文提及的威廉·普拉姆普顿为两个

孙女安排的婚姻协议最为典型。在那时，婚姻俨然成为一门经济学。B

对身份地位的关注，各家书信中也多有提及。1454 年 7 月，埃德蒙·格雷勋

爵在信中说，可以安排约翰一世的妹妹伊丽莎白嫁给一个年收入 300 马克的绅士，

并特别强调那人出身高贵，有很好的血统。事实上，此时伊丽莎白与约翰·克洛普

顿的婚事已达成协议，男方是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的郡守。鉴于格雷勋爵的地位，

约翰一世不得不在回信中谎称妹妹还没有对象。约翰一世还说，从妹妹“可怜的地

位”来看，她能嫁给那人当然好了。1463 年，玛格丽特获悉女儿玛杰里的潜在对

象年收入 300 马克，随即提到那人是约翰·克雷爵士的儿子 ,�爵士还是约克公爵夫

人的管家。C1464 年，高德弗雷·格林给威廉·普拉姆普顿爵士写信，轻蔑地评

论某位想娶爵士女儿伊莎贝尔的人士，不仅一无所有，而且是“一个诺福克人，非

绅士出身”。D1469 年，约翰二世跟安妮·豪特订婚，后者是爱德华四世的王后伊

丽莎白的表亲，门第和血统高贵。E这一订婚的政治意义自不待言，帕斯顿家族

为此非常兴奋。直到 1478 年，玛格丽特还在一封书信中向约翰二世念叨：“你绝对

应该娶王后的血脉亲属为妻。”玛格丽特以这样的语气说话，是因为该婚约在 1477
年被取消。可见，他们清晰地认识到政治联姻的重要性。正如 1470 年 3 月约翰三

世在一封信中提及一句谚语：“与贵族联姻胜于为贵族头衔苦恼。”F与贵族联姻未

必会胜过成为贵族，但只有与贵族联姻，才能确保家族的安全与发展。在 1449 年

之前，托马斯·斯托诺尔二世娶了萨福克公爵威廉的私生女。这是一次与顶级贵族

的联姻。帕斯顿家族真正与顶级贵族的联姻者是约翰一世的兄弟威廉二世，后者于

1470 年娶了安妮·博福特，她是索美塞特公爵埃德蒙的第三个女儿。

在冷冰冰的经济政治考量之外，书信中也透露出对于心灵和情感的关注。书信

 A   Colin Richmond,  John Hopton: A Fifteenth Century Suffolk Gentle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97.

 B   Joan Kirby, ed., The Plumpton Letters and Papers, appendix  , pp. 230-234; S. J. Payling, “The 
Economics of Marriage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The Marriage of Heiresse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54, No. 3, 2001, pp. 413-429; Barbara J. Harris, English Aristocratic 
Women, 1450-1550: Marriage and Family, Property and Care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3-60.

 C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89, 96; Part 
, pp. 82, 155, 287.

 D   Joan Kirby, ed., The Plumpton Letters and Papers, p. 33.
 E   Conor McCarthy, Marriage in Medieval England: Law, Literature and Practice, pp. 89-91. 作

者认为，两人的行为更像秘密婚姻而非订婚。

 F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380-381,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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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当事方甚至旁观的长辈们，都公开地表达爱与被爱。1467 —1469 年，约翰·斯

特兰奇的书信讨论玛杰里和自己侄子之间的婚姻。除了提及年收入 200 马克，更有

这样的表述：“应该可以作出让上帝满意和双方都爱慕的决定。”1478 年 5 月，玛格

丽特还对约翰二世说，如果你内心中不爱她，就不要跟她结婚。甚至约翰二世都嘲

讽说，除非有真正的爱情，否则不可能求婚成功。A1496/7 年，爱德华·普拉姆普

顿写给罗伯特·普拉姆普顿爵士的几封信中，说自己见到一位淑女阿格尼丝，她是

那么善良、漂亮、富有智慧和女人味，好像自己曾经见过她。他还说：“她和我相

互同意，两心如一。”�前文提及的绅士兰多尔弗·曼瑞恩，对罗伯特爵士的女儿埃

莉诺“满怀伟大的爱情和欣赏”，希望能够娶她为妻。B不论这里的爱情与现代意

义上的爱情有多少差异，也不管约翰二世之流带有玩弄意味的爱情游戏，C单只是

书信透露出来的相关信息，就反映了此时男女双方的感受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

至此，“满意的婚姻”观念的构成相对明了。不过，这样的婚姻观念到底让谁

满意？从教会的同意原则出发，婚姻使人满意的对象自然是当事的男女。但在乡

绅婚姻的日常实践中，使人满意的主体对象并非只有当事人。贵族博林夫人的表

述很能代表家长们的看法：“如果他和她能够同意，我不会说什么；但我绝不建议

她如此不明智地行事。”�D父母当然不只是拥有建议权，更拥有决定权。1449 年，

20 岁的伊丽莎白·帕斯顿表示，即使母亲阿格尼丝不同意，她也要与 50 岁的斯蒂

芬·斯克罗普结婚，为的是摆脱母亲的虐待和毒打。然而，她没能斗过母亲和家

族。E1452 年，诺维奇的博伊斯家族的女孩杰妮被强奸后又被拐到伦敦，这是一

桩丑闻。女孩坚决否认两人之间有过同意之后的婚姻，而是被强迫的。为了解决

问题，双方家族采取妥协的方式，承认他们因同意而结合。F这种罔顾事实的做

法，维护了家族名誉，却无视了女孩意愿。1469 年玛杰里的婚姻，自己满意了，

 A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392-393; 
Part  , p. 478.

 B   Joan Kirby, ed., The Plumpton Letters and Papers, pp. 118-119, 120-121, 177.
 C   大约在 1467 年 3 月，他写给兄弟约翰三世的信中，申述着爱情必须保密的观念，传授

着如何赢得女孩芳心的技巧。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396-397; Frances and Joseph Gies, A Medieval Family: The Paston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 p. 191.

 D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 396.
 E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247-248. 

显然，我们不能如哈斯科勒那样认为，伊丽莎白的抗争证明，“自由选择”对一个下定

决心的妇女是有效的。参见 Ann S. Haskell, “The Paston Women on Marriage in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 p. 467.

 F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69-71; Caroline 
Dunn, Stolen Women in Medieval England: Rape, Abduction, and Adultery, 1100-1500,  
pp.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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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却不满意，结果是被驱逐，遭到社会性流放（social�ostracism）。A玛杰里的

妹妹安妮，跟家中的仆役帕姆平产生恋情。在家族的反对之下，安妮不得不与之分

手。1473 年 11 月的两封信中，约翰二世一再提醒约翰三世，不要让安妮与那个仆

役“旧情复燃”。1477 年，安妮最后还是听从家族的意愿，嫁给一个爵士的孙子威

廉·伊尔维顿。B姐妹俩的故事，开局大体类似，结局却很不同。

当然，不能设想子女总是与父母天然对抗。帕斯顿家族的两位公子，年轻时追

逐爱情，要结婚成家时还是落入金钱和权势的窠臼。1480/1 年，一封写给威廉·斯

托诺尔的信中谈及一桩婚姻，某女名声不好，为人所嫌弃，但写信人及其领主认为

此女很适合威廉。此女年龄 27 岁，但她拥有价值 500 马克的土地。C前文提及的

爱德华·普拉姆普顿，在夸赞那位名叫阿格尼丝的女士的美貌与气质之后，还是未

能免俗地提及该女子拥有的财产。女方拥有 20 马克的土地，还有 150 金诺布尔和

150 金瑞伊尔的现款以及 40 英镑未收回的债务、110 英镑的器皿和其他物品。有意

思的是，这个为爱德华所钟情的女人，是一个 40 多岁的寡妇，还有一个 12 岁的女

儿。D从这样的事例中可以看出，无论男女，婚姻中他们所在意的无外乎身份地位、

土地财产、名望声誉、相貌身材等。E

可见，子女与家长之间的诉求有相当的共同之处。子女需要情感，也需要利

益。子女在意个体，也在意家族。当时有子女甚至这样说：“我绝不违背父亲意愿

行事。”F父母也并非与子女没有亲情。玛格丽特恨女儿玛杰里，甚至不愿意提她

的名字，但 1470 年 10 月的书信中仍然在为她祈祷：“愿上帝让她成为一个好女

 A   Ann S. Haskell, “The Paston Women on Marriage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p. 468; 
Keith Dockray, “Why Did Fifteenth-Century English Gentry Marry? The Pastons, Plumptons 
and Stonors Reconsidered,”  in Michael  Jones, ed., Gentry and Lesser Nobility in Late 
Medieval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p. 73.

 B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472-473, 
386. 值得注意的是，伊尔维顿家族为争夺地产，一度与帕斯顿家族敌对。

 C   Christine Carpenter, ed., Kingsford’s Stonor Letters and Papers, 1290-1483, p. 382.
 D   Joan Kirby, ed., The Plumpton Letters and Papers, pp. 118,120. 诺布尔（noble）和瑞伊尔

（ryal），都是中世纪英国的金币名称。1 金诺布尔等于 6 先令 8 便士，1 金瑞伊尔等于
10先令。参见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coin/Gold-coinage#ref302425, 访问日期：
2020 年 12 月 30 日。

 E   Anna Dronzek, “Gender Roles and the Marriage Market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Ideals 
and Practices,” pp. 63-76.

 F   Shannon McSheffrey, “‘I will never have none ayenst my  faders will’: Consent and  the 
Making of Marriage  in  the Late Medieval Diocese of London,”  in Constance M. Rousseau 
and Joel T. Rosenthal, eds., Women, Marriage and Family in Medieval Christendom: Essays in 
Memory of Michael M. Sheehan, C.S.B., pp. 15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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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A父母与子女产生矛盾和冲突，往往以双方尤其是儿女的妥协而结束。如果

双方都不妥协，就会出现玛杰里式的婚姻冲突。不过，玛杰里或许一直在坚守某

种情感，但把情书写得惊天动地的卡勒，所寻求的不过是一桩能够带来巨大利益

的婚姻。B

由上可见，“满意的婚姻”观念的构成并不单一，既充斥着经济和政治利益的

诉求，又夹杂着对爱情的憧憬。当事人的情感得到一定的认同，却最终服从于家族

的意愿。此种婚姻观念的形成和实践，自然离不开那个时代。

15 世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1399 年革命”引发的王位继承之争，最终演化

为兰开斯特与约克两大家族的武装冲突，这就是“混合着鲜血和玫瑰味道”的红

白玫瑰战争。C战争和死亡离乡绅并不遥远。种种恐惧和担心，弥漫在帕斯顿等

家族的书信中。因财产纠纷，帕斯顿家族多次被围攻，为此他们必须购买弓弩、

箭头、绞盘、短斧等武器来武装和保卫自己。1449 年，他们还是被暴民驱逐出格

雷沙姆庄园。D1450 年，有一位名叫裴恩的人在伦敦亲历过杰克·凯德的造反，

后来他在书信中描述了被造反者抓住后的无助和恐慌。E当约翰兄弟在外面打仗

时，母亲和家人多次在书信中表达了担心和难过。F1471 年 4 月 18 日，刚从巴内

特战役回来的约翰二世，以劫后余生的语气向母亲报告说，“上帝保佑，我兄弟约

翰还活着，没有生命危险”。随后他写出一个个战死沙场的大人物的名字：沃里克

伯爵、蒙塔古侯爵、克伦威尔勋爵、塞伊勋爵等。G1468 年，普拉姆普顿家族书

信中提及一些人被逮捕，被送往伦敦塔。H在一个财产与生命都朝不保夕的年代，

乡绅阶层社会地位并不稳固，正如有人引用诗歌：“那虚弱的橡树啊，只要一击就

能砍倒。”I

三大乡绅家族的结婚对象几乎都属于门第相当者。与上位者联姻，重点当然

 A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 351.
 B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498-500.
 C   J. Huizinga,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trans. F. Hop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2, p. 25.
 D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226-230.
 E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313-315. 
    这封书信也成为凯德起义的重要历史叙事。参见 Alexander L. Kaufman,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of the Jack Cade Rebellion,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9, pp. 131-148.
 F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360-361.
 G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437-438. 

1471 年 4 月 16 日斯托诺尔家族的一封书信，同样提及此次战役以及诸多大人物的战死。

参见 Christine Carpenter, ed., Kingsford’s Stonor Letters and Papers, 1290-1483, p. 458.
 H   Joan Kirby, ed., The Plumpton Letters and Papers, pp. 39-40, 59.
 I   1477 年，托马斯·克拉写给约翰三世的信。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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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得到保护。只有在强大领主权的保护下，卑微者才能觅得生机，A这是变态封

建主义的真实体现。B1461 年，前文提及的托马斯·德尼斯，因得罪领主后无人

保护，最后被人绑架谋杀。相反，约翰·豪泰因凭借萨福克公爵的保护，就胆敢

向帕斯顿家族主张某地产的所有权。C帕斯顿家族试图得到几代诺福克公爵的庇

护，最后却反目成仇。1468 年 10 月，法斯托尔夫爵士曾经的附庸伊尔维顿、豪维

斯和杰内，以凯斯特的庄园地产为质押，成为诺福克公爵的附庸。随后，他们作为

依附者与公爵一起主张对凯斯特等地产的权利，最后以武力帮助公爵夺取城堡及地

产。D正因如此，帕斯顿家族才会因约翰二世与王后表亲安妮·豪特订婚而欣喜，

也会因婚事取消而失落。威廉·斯托诺尔的三次婚姻，带给他极大的帮助。他成为

国王爱德华四世宫廷的侍从，还被加封为骑士。1478 年，他代表牛津郡参加议会。

1478 —1483 年，他被任命为牛津郡的治安法官。1479 年，国王甚至写信阻止别人

取代他在白金汉郡和牛津郡的领主权。E

因为对上位者的依附状态，乡绅婚姻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影响和决定婚姻结

成与否的力量，甚至都不在父母，而在于领主。领主的同意与否，乃是婚姻成败的

关键。法斯托尔夫爵士在书信中毫不避讳地谈论如何买卖一位继承人的婚姻。经过

几次倒手，法斯托尔夫爵士最终以 500 马克将婚姻出售。F事实上，约翰一世与玛

格丽特的婚姻，也是由法斯托尔夫爵士和雷德克里夫爵士作为监护人，与老威廉共

同安排的。G托马斯·德尼斯和约翰一世都是牛津伯爵的手下。为了笼络托马斯，

伯爵要将约翰的表妹伊丽莎白·克莱尔嫁给他。H斯托诺尔家族的埃德蒙一世娶了

牛津郡一个男爵家的女子伊丽莎白，于是与颇有权势的男爵舅兄瓦林建立了密切联

系。拉尔弗·斯托诺尔与大法官罗伯特·贝克纳普的女儿琼结婚。当拉尔弗 1394
年去世后，琼改嫁埃德蒙·翰普登，后者则给予继承人托马斯·斯托诺尔一世以支

 A   在普拉姆普顿的书信中，good  lordshipp、good mastershipp、good master 等词汇随处可

见，从中可以读出依附者的某些心理和行为特征。Joan Kirby, ed., The Plumpton Letters 
and Papers, pp. 38, 44-45, 48, 53, 59.

 B   K.B. McFarlane, Engl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Collected Essays,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1981, pp. 1-43.

 C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233-234.
 D   Norman Davis, ed., The Paston Letters: A Selection in Modern Spelling, p. 171, note 3.
 E   Elizabeth Noble, The World of the Stonors: A Gentry Society, pp. 33-34; Christine Carpenter, 

ed., Kingsford’s Stonor Letters and Papers, 1290-1483, pp. 334-335.
 F   Richard Beadle and Colin Richmond, eds.,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42-44.
 G   Frances and Joseph Gies, A Medieval Family: The Paston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 

p. 39.

 H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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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托马斯一世年幼时，由乔叟家族监护土地财产和婚姻。在乔叟家族的支持下，

托马斯一世曾经数次当选下院议员，斯托诺尔家族也因此进入萨福克伯爵的圈子。

托马斯一世去世后留有遗嘱，将继承人及女儿们的婚姻权托付给托马斯·乔叟监

管。A�这就是乡绅的选择，即使是委身投靠，即使是婚姻受控制，也在所不惜。

帕斯顿等家族的婚姻圈子还是以地方乡绅为主，这是同侪等级的婚姻结合。威

廉·帕斯顿因为与阿格尼丝·贝里结婚，才真正建立起家族的政治经济基础。阿格

尼丝是赫特福德郡一名骑士的女儿，父亲除了留下地产，还留有政治遗产。1440年，

约翰一世与玛格丽特·莫特比结婚，不仅获得了相当多的地产，而且通过莫特比家

族与法斯托尔夫爵士有了更为直接的联系，提升了帕斯顿家族的身份和地位。此

后，约翰一世参与地方乃至国家政治事务中。约翰三世娶了玛杰里·布鲁斯之后，

利用两个家族的力量，逐渐走上政治舞台，后来在都铎时期被封为诺福克郡的郡

守，1487 年被加封为骑士。B斯托诺尔家族用婚姻等方式与地方乡绅所结成的“意

义之网”，覆盖范围相当广泛，不限于该家族所在的牛津郡，还辐射到沃里克郡、

德文郡、埃克塞特郡；不仅有世俗家族，还有教会贵族被编织在网中。C在这样的

地方社会网络中，他们能够集体表达自己，甚至支配地方政治。D

从世俗利益角度认识英国乡绅婚姻的同时，不能忘记 15 世纪的英国仍然是一

个信仰至上的国度。E中世纪晚期的乡绅，既世俗又虔诚。帕斯顿家族的阿格尼丝，

1445 年写信给儿子埃德蒙说，你父亲最后的遗愿就是保持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上

帝让你做一个好人。约 1465 年她在写给约翰一世的信中谆谆教诲儿子，应该对上

帝充满敬畏，行善去恶，因为无人知道上帝何时会将他收走。玛格丽特的虔诚信仰

在 1469 年 9 月下旬的一封信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她提醒约翰二世要爱上帝和邻人，

如果冒犯了上帝，要赶紧改正，祈求上帝的恩典和帮助。F正因如此，他们对于教

 A   Elizabeth Noble, The World of the Stonors: A Gentry Society, pp. 114-115.
 B   Richard Barber, ed., The Pastons: A Family in the Wars of the Roses, p. 205.
 C   Elizabeth Noble, “Webs of Significance: Some Reflections on Thomas Stonor  ’s Social Networks,” 

Medieval Prosopography, Vol. 26, 2005, pp. 315-333.
 D   麦克法兰利用帕斯顿书信材料，考察了 5 次地方选举的情形，认为大贵族不得不接

受地方领军家族参与政治事务。参见 K. B. McFarlane, Engl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Collected Essays, pp. 1-21.

 E   Alessandra Petrina, Cultural Politics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Case of Humphrey, 
Duke of Gloucester, Leiden: Brill, 2004, p. 321, note 139; Carole Rawcliffe, “The Politics 
of Marriage  in Later Medieval England: William, Lord Botreaux, and  the Hungerfords,”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 51, No. 3, 1988, pp. 161-175.

 F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p. 27-28, 43-
44, 345-347; Joel T. Rosenthal, Margaret Paston’s Pie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4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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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婚姻规则尤其是同意原则并非拒斥，而是接受和承认。于是，乡绅婚姻中对于

个体情感有更多的宽容和接纳。不过，作为新兴的�“社会攀升者”，A乡绅并没有让

儿女的意愿左右婚姻，而是以家族的意愿为主导。并且，同意原则的主体逐渐演化

为群体。没有群体的同意，婚姻事实上不可能成立。或许，这才是同意原则在婚姻

实践中真正存在的状态。

结    语

1469 年 10 月，尽管遭受到家族反对，玛杰里·帕斯顿仍然和理查德·卡勒完

婚。B孤立地看，玛杰里的婚姻可以视为个体意愿战胜家族意愿，甚至是爱情的胜

利。C不过，如果将其置于帕斯顿家族、乡绅群体以及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历史语境

之中，它显然是一个例外或者另类。D而正是这一另类婚姻，搅动了为人们所忽视

的乡绅日常婚姻。

如本文所见，乡绅的日常婚姻选择，以家族意愿为主导，男女当事人的意愿

处于从属地位。并且，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既有对家族利益的关注，也有对于

情感的诉求，二者共存于同意原则之下。因此，过分强调利益而忽视情感的传统观

点，以及过于强调情感而忽视利益的现代性观点，都失之偏颇。E

15 世纪英国乡绅的日常婚姻，之所以呈现如此复杂的特征，与当时家庭和社

会发生的变革紧密相连。15 世纪的英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这是从封建主义向资

 A   Joan Kirby, ed., The Plumpton Letters and Papers, p. 2; Eric Acheson, A Gentry Community: 
Leicestershi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c.1422-c.14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35; Christine Carpenter, The Wars of the Roses: 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England, c. 1437-150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1.

 B   此后家族书信中几乎没有玛杰里的信息。直到 1482 年，玛格丽特的遗嘱中提到“我的

玛杰里的儿子约翰可以继承 20 英镑”，那时玛杰里已经去世 3 年。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 p. 388.

 C   Alan Macfarlane, 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 Modes of Reproduction 1300-1840, pp. 197-
198. 

 D   里奇蒙德说，他们爱情的胜利，留给他人爱情的就是失败。Colin Richmond, “The Pastons 
Revisited: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58, No. 137, 1985, pp. 25-36.

 E   自主选择真的逐渐成为现代婚姻的主要特征吗？15 世纪城市商人西利家族留下的书信、
16 世纪莱斯勒家族的书信，都揭示出类似的包办婚姻特征。Alison Hanham, The Celys 
and Their World: An English Merchant Family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09-317; Muriel St. Clare Byrne, ed., The Lisle Letters: An 
Abridgem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 87, 90, 19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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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转型时期，A也是从中世纪家庭向现代家庭转型时期。B在时代大背景下，

家庭成为新旧观念和力量交织的地方。从传统社会和家庭的角度看，正如恩格斯

所指出的，“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

并且，“结婚便更加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从现代社会和家庭的角度看，“在

阶级内部则承认当事者享有某种程度的选择的自由”，C个体在婚姻中的意愿乃至

权利开始得到关注。因此，15 世纪英国乡绅的婚姻选择，呈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的复杂特征。

教会的同意原则，成为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主要观念。同意原则对当事

者意愿的推崇，与新的爱情观念形成共鸣，使对情感的关注变得更为神圣。同意原

则在漫长实践中对各种习惯、传统的迁就与接纳，则使对利益的强调仍然是婚姻中

的支配观念。转型时期的乡绅婚姻，既表现为对教会原则的遵循，更表现为对原则

的灵活运用。“满意的婚姻”是乡绅在同意原则指导下，以利益为核心的婚姻选择，

其中包含着对个体意愿和情感的尊重。因此，教会同意原则的实践证明，深入且全

面地理解乡绅的日常婚姻，需要将法律叙事与历史叙事结合起来，D不宜因其现代

性的呈现而欢呼，也不宜以现代性去苛求当时的乡绅婚姻。

〔作者黄春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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